附件

福建省互联网经济新增引导资金
购买数据中心服务补助申报表

企业名称：
                                

申请单位：                        
（签章）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移动电话：
                                
电子邮件：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申请日期：                                 

福建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福建省财政厅

2015年制
	公司地址
	
	邮编
	

	法人类型
	
	法人代表
	
	成立时间
	

	数据中心基本情况
	

	租用数据中心服务企业数
	
	
	

	租用数据中心服务企业或项目基本情况
	

	数据中心租用收入
	

	1、本企业对所提供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
2、本企业近三年内无违法行为。

3、如有弄虚作假，不诚信等行为，一经发现，自行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法人代表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中国国际信息技术（福建）产业园管委会/省电子信息集团意见：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备注：数字福建（长乐）云计算中心马尾过渡机房补助申请由省电子信息集团负责并确认（待数字福建（长乐）社会企业云平台建成投入使用后不再给予补助）
福建省互联网经济新增引导资金

数据中心服务补助申请报告

（编制提纲）

一、申请单位基本情况和财务状况

二、数据中心基本概述

三、数据中心服务内容及效果

（一）开展的数据中心服务业务内容、模式和手段；

（二）现有资源使用情况；

（三）数据中心业务开展情况及效果，包括：现有客户数量、客户基本情况及租用情况等（需逐项列举，符合减免租用费用的企业或项目应予以单独说明）。

四、数据中心服务收入和运营成本情况（服务收入按照至2015年年底测算，以最终年度会计核算报告为准）
五、附件
（一）申请租用数据中心的互联网企业租用费用合同、支付凭证及资金往来证明等；

（二）法人营业执照、税务登记号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复印件；已实现“三证合一”的，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

（三）上一会计年度经注册会计师审计的数据中心运营企业财务会计报表和数据中心租用费用资金清单；

（四）申报材料真实性声明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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